
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意见

财预[2011]2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

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财预［2010］31 号），深入推进基层财

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工作，规范基层财政专项支出公开范

围，细化基层财政专项支出公开内容，促进依法理财、民主

理财，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重要意义

基层财政直接面向和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基层财政专

项支出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公开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

算，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

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推进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有利于人

民群众深入了解基层财政专项支出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方向，

加强对财政专项支出的监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

于深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促进基层预算管理，提升财政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基层财政

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重要意义，积极推进，增强工作主动性。

二、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重点范围

基层财政专项支出主要包括上级财政下达的转移支付

资金和本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基层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财



政专项支出预算的公开力度，特别是要重点公开与人民群众

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

障支出以及“三农”等方面的财政专项支出。

为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公开范围，中央财政制定了《中央

财政补助下级财政专项资金公开目录》（见附件）。省、市级

财政部门要在《中央财政补助下级财政专项资金公开目录》

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扩大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

开范围，制定本地区财政专项资金公开目录。基层财政要在

收到本地区有关财政专项资金并按要求分配后，及时、准确、

完整地公开本地区财政专项资金公开目录所列示的专项资

金项目。

三、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原则、主要内容和方

式

按照“谁分配、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

原则，财政部门负责公开由财政部门直接安排到人（户）到

项目的财政专项支出资金；其他部门负责公开由其分配到人

（户）到项目的财政专项支出资金。各级财政部门和有关部

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2 号）的规定，做好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工作。

省、市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县、乡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工

作的指导，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本地区基层财政专

项支出预算公开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县（市）级财政是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关键环

节。应主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或者报刊等方式，公开财政专

项支出的资金管理办法、资金来源（按比例或数额）、分配

标准以及到乡镇、部门的分配结果。年度终了，及时总结本

地区的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情况，并适时公布。

乡（镇）级财政是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重要基

础。应重点公开财政专项支出的政策、资金来源（按比例或

数额）、发放标准、发放形式等，并突出到人（户）到项目

的分配结果。对于分配到人（户）的财政专项支出，要通过

政府门户网站、乡镇服务大厅、社区（村组）公示栏等，将

分配到人（户）的姓名、地址、金额等情况详细公开，方便

人民群众查询。对于分配到项目的财政专项支出，要在施工

场所外利用公告栏、公示牌等公开工程概算、资金来源以及

施工单位等信息。

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工作的要求

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基

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各项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财政部门要把基层财政专项

支出预算公开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明确工作目标，制定工作

方案，落实责任分工，加强指导协调，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

出预算公开工作。

（二）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各级财政部门要创新工作机



制，建立健全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信息发布和意见反

馈等制度，制定考核办法，保障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

工作有序开展。

（三）做好督促检查。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基层财政

专项支出预算公开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全面把握工作进展，

及时收集反馈意见，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制定和完善奖惩措

施，确保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工作落实到位。

财政部

二 O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中央财政补助下级财政专项资金公开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1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2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经费

3 城市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4 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贴息等

5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

6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专项资金

7 农业技术推广经费

8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

9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专项资金



10 西部地区少生快富专项资金

11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专项资金

12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专项资金

13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补助资金

14 农村饮水安全资金

15 农村沼气推广补助资金

16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17 测土配方施肥补助资金

18 粮食直补

19 农资综合补贴

20 农机购置补贴

21 农作物良种补贴

22 畜牧良种补贴

23 退耕还林（草）现金补助资金

24 退耕还林（草）粮食补助经费

2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

26 农村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27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28 城市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29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

30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

31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



3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33 抚恤补助资金

34 财政扶贫资金

35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36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37 林业生产救灾资金

38 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39 家电下乡

40 汽车摩托车下乡

41 廉租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

42 城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补助资金

43 公共租赁房专项补助资金

44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45 就业补助资金


